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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3月 12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法典》，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成果。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生态环境法典开

创性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丰富和充实

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

和等新兴领域立法，进一步在法治轨道

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新时代新征程

上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法治保障。

绿色低碳发展编的总体考虑

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编纂绿色低碳

发展有关内容，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

重大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编在立法理

念、体例结构、制度设计等方面，充分遵

循和体现“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

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这一

法典编纂的目标定位。

一是坚持“具有中国特色”，将绿色

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

础之策。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将绿色低碳发

展单独成编，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

完整、准确、全面的法典化方案，是生态

环境法典编纂的题中之意。绿色低碳

发展编充分展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前

瞻性、引领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

环境法治创新。

二是坚持“体现时代特点”，适应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形势和现实

需要。高质量发展关系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全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绿色低碳发展编坚持从国

情和实际出发，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以绿色化、低碳化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坚持“反映人民意愿”，筑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法治根基。回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态环

境的现实需求和长远期待，是生态环境

法典编纂的应有之义。绿色低碳发展

编对资源节约、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

化等关系到人类社会长远发展、文明延

续的重大问题，作出原则性、引领性的

制度安排，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法

治根基，充分诠释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立法理念。

四是坚持“系统规范协调”，以系

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保证编纂

质量。绿色低碳发展在生态环境法典

中的编纂模式相对多元，现行清洁生

产促进法整体纳入法典，不再保留；循

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

源法、能源法等法律，择其要旨要则纳

入或者体现到法典之中；应对气候变

化、碳达峰碳中和等领域，需要填补立

法空白。绿色低碳发展编在系统整

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的基础上，加

强科学立法，更好实现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

绿色低碳发展编主要制度创新

按照适度法典化、保持制度规则开

放性的编纂思路，绿色低碳发展编聚焦

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

重要环节，构建有利于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体系，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内容：

明确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

性、统领性规则。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论述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梳理和提炼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相关的理

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形成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的基础性、统领性规则。一是

明确绿色低碳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

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

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绿色

低碳发展的目标导向。二是聚焦区域

重大战略实施、产业发展、交通运输、

建造建筑、农业农村等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方面，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

有关要求确立为法律制度规范。三是

针对国家机关和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

的公共机构、企业、公民等不同主体，

分别规定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的相关责任和义务。四是明确绿色低

碳发展的保障措施，包括绿色低碳标

准体系，投资、财政、金融支持措施，以

及加强科技支撑、国际合作等方面。

聚焦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设，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法律制

度。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等决策部署，

将清洁生产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系统整合现行清洁生产促进

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有关内容，充实和

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绿色消费有关法

律制度规范，构建以清洁生产、废弃物

循环利用、绿色消费为支撑的发展循环

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促进生产、流通、消

费过程中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产

生、排放，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循环

利用。主要制度创新包括：一是明确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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